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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超比例违规减持

某沪主板上市公司于2025年09月08日披露《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股份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原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王某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在2025年9月29日至2025年12月26日期间，减持共不超

过882,064股，其中以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62,962股，以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16,102股。

经查，2025年10月10日至2025年10月23日，王某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767,000股，实际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38%，超出原计划减持数量301,038股，超出部分占公司总股本的0.15%。

案例简介

纪律处分及监管措施

该上市公司超比例减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

令第227号）第九条和第二十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第227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证监局决定对公司采取责

令购回违规减持股份并向上市公司上缴价差的行政监管措施，并依据《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五项、

第十一条的规定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规则摘要

第九条

大股东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应当在首次卖出前十五个交易日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披露减持计划。

减持计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二）减持的时间区间、价格区间、方式和原因。减持时间区间应当符合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三）不存

在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情形的说明；（四）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内容。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大股东应当在二个交易日内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予公告；在预先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内，未实施减持或者减持计划

未实施完毕的，应当在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后的二个交易日内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予公告。

第二十条

大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应当共同遵守本办法关于大股东减持股份的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其一致行动人应当共同遵守本办法关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规定。

本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认定。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2025年修正）》

第三十六条

依法发行的证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他法律对其转让期限有限制性规定的，在限定的期限内不得转让。

上市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有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或者上

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的股东，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关于持有期限、卖

出时间、卖出数量、卖出方式、信息披露等规定，并应当遵守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



提示

免责声明：本文仅为投资者保护之目的而发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注意关注减持主体身份，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一致行动人要共同遵守有关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规定。

1）股东严格遵守减持计划，杜绝“超量减持”

2）明确主体身份，强化合规意识

股东在披露减持计划后，应当严格按照计划载明的数量、方式、期限执行减持操作，不得因市场价格波动、资金

需求变化等原因擅自超出计划减持股份。

3）恪守承诺约定，落实额外义务

减持主体对减持事项存在承诺的，除严格遵守减持计划，符合主体身份对应的监管要求外，还需要全面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确保承诺事项与监管规则的双重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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